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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焦作鑫安、本公司 指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集团公司 指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拟注入资产评估基准日 � �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 � �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交割审计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中原证券 指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融商律师、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融商律师事务所

中勤万信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河南省国资委 指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股改 指 股权分置改革

焦作中院 指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司管理人、管理人 指 依据《破产法》成立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中小学教材租型出版业务 指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经营的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焦作鑫安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所有图书出版、

印刷、物资贸易、中小学教材租型出版等业务相关资产

本报告书 指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实施

情况报告书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指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开披露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正 文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及金额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其拥有的出版、印刷、物资贸易、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等业务相关资产认购上市公司本次

发行的全部股份。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认购股份的资产即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包括：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的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中州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文心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中原农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北京汇林纸业有限公司

７６％

股权、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京汇

林印务有限公司

８８．２４％

股权、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经营的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相关资产。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６９

号），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的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

（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及定价

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

由于本公司是经过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发布的《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经相关各方协商确定，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４．８０

元。 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

此发行价格方案。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认购数量为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情况

上市公司股改方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东会会议表决

通过，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发布《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上市公司的股改

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

股改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

股。

股改和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总股本达到

４３９

，

７１７

，

８７８

股，本公司最终股本数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实施

后的本公司股本变动公告为准。 本次交易进入本公司的账面净资产为

１

，

２６８

，

６７１

，

８７７．４２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

的每股净资产为

２．８９

元，依据中勤万信出具的（

２０１０

）中勤审字第

０３０８８－１６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０

年的每股收益

０．２９

元、

２０１１

年的每股收益

０．３０

元。

股改和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将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３

，

２１１

，

９０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４３９

，

７１７

，

８７８

股

的

７５．７８％

。

（四）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本次交易被中国证监会核准前，集团公司实际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焦作中院出具《民

事裁定书》，裁定公司管理人账户中的非流通股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全部由集团公司受让，集团公司将因此触发要约收购义

务，故该等股份暂未过户，暂存于公司管理人名下。

本次交易被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焦作中院裁定给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的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份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变

更登记至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名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４７

，

９４９

，

５６３

股非流通股票，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３７．０６％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已特别承诺其持有的上述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票恢复上市

的首个交易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本公司本次拟向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集团公司认购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

股改和本次交易完成后，集团公司将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３

，

２１１

，

９０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７８％

。 集团公司

已承诺本次交易前后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票恢复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交易转让。 中原出

版传媒集团持有本公司的所有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票限售期从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票恢复交易之日起

计算为

３６

个月。

二、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文件《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并购重组焦作鑫安实现借壳上市的请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了豫国资文（

２００９

）

１３

号文件《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购

重组焦作鑫安实现借壳上市的批复》，原则同意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并购重组焦作鑫安实现上市的方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参加公开拍卖，竞价拍得本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本公司社会法人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２８．９９％

，买受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当场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

２００５

）豫法执字第

２０－１１

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

本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社会法人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过户给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公司管理人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焦作市签订了《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与公司管理人在焦作市签订了《关于受让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社会法

人股的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焦作中院出具（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焦作中院出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已经生效，焦作鑫安正在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 裁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首先执行重整计划让渡

其持有的焦作鑫安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非流通股。为了使焦作鑫安获得持续经营能力，解决焦作鑫安的发展问题，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再受让焦作鑫安的非流通股

２５

，

８７９

，

０１８

股。使得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最终持有焦作鑫安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非流通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７０％

，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焦作市签订了《中共焦作市委、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关于借壳焦作鑫安有关事项的合作备忘录》。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焦作市签订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签发了新出审字［

２００９

］

６４８

号文件《关于

＜

同意中原出版传媒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市方案

＞

的批复》，原则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豫政文［

２０１０

］

７３

号文件《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借壳上市问题的批复》，支持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借壳焦作鑫安上市。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河南省国资委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豫国资文［

２０１０

］

７４

号文件《省政府国资委关于焦作鑫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整体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焦作鑫安

定向发行股份的对象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购买资产的范围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的出版、印刷、物资贸易等相

关业务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河南省国资委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豫国资文［

２０１０

］

７５

号文件《关于确定中原出版传媒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资产认购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每股价格的批复》，同意本次交易的每股

发行价格为

４．８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河南省国资委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拟进入上市公司的资产评估项目办理了备案手续， 出具了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

２０１０

—

４５

），对本次交易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果予以

确认。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了附加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本次交易方案获得本公司四届四十九次董事会决议表决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本次交易方案获得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本次交易方案经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４０

次工作会议审核，获

得有条件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２０１０

］

９３

号文件《关于延长焦作鑫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评估报告有效期的请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河南省国资委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豫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２２

号文件《关于延长焦作鑫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评估报告有效期的批复》。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证监会分别出具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１

号文件《关于核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及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２

号文件《关于核准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核准了本次交易方案。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收到上述核准文件。

三、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割相关法律文件签署情况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的签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本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简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本公司向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发行价格为

４．８

元

／

股），用以支付收购资产之价格；集团公司以其持有的前述资产认购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股

份。 被收购资产作价依据为经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之被收购资产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净资产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６９

号）。 协议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 其中，集团公司以每股

４．８０

元

的发行价认购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金额为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６．４０

元，差额

２．１６

元，由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支付现金。

２

、《交割事项之协议书》的签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甲方）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乙方）签订《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交割事项之协议书》（简称《交割事项之协议书》 ）。

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第一条 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的生效及其交割

基于本次交易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１

号）和《关于核准中原出版传媒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８０２

号）的批准，甲乙双方确认：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甲乙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生效要件均已全部成就，该《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书》开始生效并须各方切实完全履行。

２

、甲乙双方将严格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以顺利完成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交割。

第二条 资产交割日和交割审计基准日

１

、甲乙双方商定，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作为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资产交割日（即交割开始日）和交割

审计基准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中对于交割日的约定与此约定不符的，以本协议书的确定为准。

２

、甲乙双方在交割完成日另行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以对资产完全移交给甲方进行书面确认，资产交割确认

书的签署日即为资产交割完成日。 对于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即可转移所有权的资产， 其所有权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起即视为所有权已经转移至接收方；对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权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转移至接收方，所有权则自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转移至接收

方。

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中的“交易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是指：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止。

４

、乙方应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易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

日期间”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损益进行交割审计。

第三条 期间损益的归属

乙方向甲方注入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有，如

发生亏损的，乙方应以现金补足。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之交易价格不作调整。

第四条 人员安排

１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发行后，乙方注入资产中的

１３

家子公司将成为甲方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目标公司将按

照其与现有员工签署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相关权利义务。

２

、除上述乙方注入资产中的

１３

家子公司外，乙方与标的资产业务相关的员工全部由甲方接收。 甲方在资产交割

日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年限连续计算。

３

、在资产交割日之前或资产交割日当日，员工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由甲方接收者，乙方负责另行安排工作。 资产

交割日之前（含当日），乙方负责承担被安置员工的职工薪酬（包括但不限于应发工资、依法应由企业缴纳的社会基

本保险基金、应报销的费用、应享有的福利安排）；资产交割日之后，上述费用由甲方负责。

第五条 签署及效力

２

、《交割事项之协议书》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有效组成部分，并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３

、《交割事项之协议书》有规定的以《交割事项之协议书》为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中对于交割日的约定

与此约定不符的，以《交割事项之协议书》为准。 《交割事项之协议书》未规定的，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的规

定为准。

３

、《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签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甲方）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乙方）签订《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资产交割确认书》（简称《资产交割确认书》），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第一条 交割资产范围

乙方应向甲方移交的资产，即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包括：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的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州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河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文心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原

农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

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北京汇林纸业有限公司

７６％

股权、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

限公司

８８．２４％

股权、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经营的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相关资产。 具体交割资产及负债以相关

资产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为准。

第二条 交割资产金额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发行价格为

４．８

元

／

股），用以支付

收购资产之价格；乙方以其持有的前述资产认购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股份。被收购资产作价依据为经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评估之被收购资产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净资产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６９

号）。甲方与乙方确

定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其中，乙方以每股

４．８０

元的发行价认购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乙方应支付资产金额

为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６．４０

元，差额

２．１６

元，由甲方向乙方支付现金。

第三条 资产交割日、交割审计基准日、资产交割完成日的确定

根据《交割事项之协议书》之约定，双方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作为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资产交割日和

交割审计基准日。 本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签署日即为资产交割完成日。

第四条 交易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根据《交割事项之协议书》之约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中的“交易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是指：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止。 这期间的损益应进行审计，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有，如发生亏损，由乙

方以现金补足。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之交易价格不作调整。

第五条 资产交割完成情况

５．１

双方确认，截至资产交割完成日，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约定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内的股权

资产，已经全部由乙方名下过户到甲方名下。

５．２

双方确认，截至资产交割完成日，乙方移交给甲方的资产清单详见本资产交割确认书附件一：固定资产明

细

－

建筑物、附件二：固定资产明细表

－

办公设备、附件三：固定资产明细

－

交通工具、附件四、中小学教材租型出版业

务资产交接清单。

５．３

双方确认，对于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即可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其所有权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即视为所有权

已经转移至甲方；对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及相关风险、义务

和责任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转移至甲方，所有权则自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转移至甲方（双方应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之日起六个月内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５．４

双方确认，本次交易各个交易标的公司的相关人员的劳动人事关系不发生变化，除非另有约定，由各个交易

标的公司继续履行相关人员的全部责任（包括承担有关退休、养老及其他福利之责任），继续履行与该等人员依法签

订的劳动合同。

５．５

双方确认，乙方本部中小学教材租型出版业务相关的人员，随相关资产进入甲方，根据甲方工作需要，部分

乙方本部的其他相关人员同时进入甲方，本次交易乙方本部进入甲方的人员共计

３３

名，人员名单详见本资产交割确

认书之附件五。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等人员已与乙方解除劳动关系，同时已与甲方签订劳动合同。

５．６

双方确认，在本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开立的股票账户交付《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项下所约定的股份；并于上述股份发行后

３０

个工作日

内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六条 承诺及保证

截止资产交割完成日，甲乙双方对已签署并经过批准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交割事项之协议书》之约

定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了交割。 相关股权资产过户已经全部完成；乙方本部中小学教材租型出版业务有关的车

辆、土地和房产（土地、房产指的是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北京大兴区的

２

宗土地及房产，

以上土地、房产的过户情况详见以下（三）资产交割相关事项第

８

、第

９

项内容）均由甲方使用，不存在产权纠纷，乙方承

诺该等资产的过户手续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前办理完毕。乙方保证唯一合法拥有需要交割的有关的车辆、土地和房产，

对该等资产拥有所有权及完全有效的处分权，该等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冻结或其他任何权利限制，其履行《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不会受到任何其他人的追索、追偿，乙方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认购甲方向其发行的股份不存

在法律障碍或潜在的法律纠纷，也不存在任何妨碍将该等资产过户给甲方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乙方承诺如果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减值、影响甲方使用、第三方主张合法权利或者无法过户至甲方，乙方将以现金形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第七条 本资产交割确认书之附件

本资产交割确认书之附件与正本不可分割，具有相同效力。

附件包括：附件一：固定资产明细

－

建筑物。 附件二：固定资产明细表

－

办公设备。 附件三：固定资产明细

－

交通工

具。 附件四：中小学教材租型出版业务资产交接清单。 附件五：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进入上市公司人员名册。

第八条 本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签订与生效

本资产交割确认书经甲乙双方签订立即生效，正本及正本附件一式十六份，双方各持两份，各份正本及正本附

件具有相同效力。

第九条 其它约定

双方确认，甲方或乙方公司名称的变更不影响本资产交割确认书及附件的有效性。 ”

（二）资产交割的验资情况

由于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中勤万信对上市公司的验资情况如下：

１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

２０１１

）中勤验字第

０６０３７

号《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简称股改《验资报告》）。 主要内容如下：

上市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７．００

元，原股本为人民币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７．００

元。 经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以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为实施公司重整

计划而让渡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流通股份给债权人后剩余流通股本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７

股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向原流通股股东转增

股份，转增比例为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流通股每

１０

股获得

６

股。本次转增后，上市公司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

元。

经中勤万信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止，上市公司已将资本公积

２５

，

０７９

，

８４８

元，合计人民币

２５

，

０７９

，

８４８

元转增

股本。

上市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７．００

元，股本人民币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７．０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止，上市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

元、累计股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

元。

２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出具（

２０１１

）中勤验字第

０６０３８

号《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简称重组《验资报告》）。 主要内容如下：

上市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００

元，原股本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００

元。 经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并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 《关于核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１

号）同意，核准上市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发行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股份购

买其持有的出版板块、印刷板块、出版物资板块、教材租型及代理相关资产、股权等。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４．８

元。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４３９

，

７１７

，

８７８．００

元。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止，上市公司实际已收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持有的出版板块、印刷板块、出版物资

板块、教材租型及代理相关资产、股权等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元。

上市公司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上市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００

元， 股本人民币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００

元， 业经中勤万信审

验，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 （

２０１１

）中勤验字第

０６０３７

号验资报告， 该次验资报告涉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５

，

０７９

，

８４８．００

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尚未在工商登记机关做变更登记。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止， 上市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３９

，

７１７

，

８７８．００

元、 累计股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４３９

，

７１７

，

８７８．００

元。

（三）资产交割的相关事项

１

、在河南省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之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的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州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文心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原农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

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经营的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相关资产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全部已过户到焦作鑫安名下。

２

、在北京市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之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的北京汇林纸业有限公司

７６％

股权、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

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８８．２４％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全部已过户

到焦作鑫安名下。

３

、上市公司经营范围及名称变更的审批情况。

上市公司为了接收前述购入资产范围的所有资产，已报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变更主管主办单位及名称，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出具新出审字［

２０１１

］

４３０

号文件《关于同意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等

９

家出版单位变更主管

主办单位的批复》，河南省新闻出版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出具豫新出审［

２０１１

］

２５１

号文件《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同意

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等

９

家出版单位变更主管主办单位的批复》，同意进入上市公司的各出版单位的主管、主办单位

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变更为上市公司，同时要求上市公司名称变更为经工商局核准、符合新闻出版行业属性的企业

名称。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具的（国）名称变核内字［

２０１１

］第

６８９

号《企业名称变更

核准通知书》，同意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议案内

容如下：

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需要，拟将公司中文名称由“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原大地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由“

Ｊｉａｏｚｕｏ ｘｉｎ

’

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变更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ＣＯ．

，

ＬＴＤ

。 （以上名称均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预核准的名称，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正式核准的名称为准）。

公司经营范围由“纯碱，优质重质纯碱，轻质碳酸钙，氯化钙，化学试剂（凭证）及本企业自产产品的销售，药品的

生产（限分支机构药业分公司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所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进出口的商品除外）；进料加工，‘三来一补’。

（以上范围中凡涉及专项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和有关批准文件经营）。”变更为“对新闻、出版、教育、文化、广播、电影、

电视节目等进行互联网信息服务；广告策划、代理、制作、发布；媒体运营、平面设计制作；电子网络工程；对所属企业

图书、期刊、报纸、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网络出版物、新兴媒体、框架媒体和其它媒介产品的编辑、印制、发行、大中

专教材研发进行经营管理；资产管理、资本运营、实业投资；文化创意、策划；技术服务；从事版权贸易；承办展览、展

销。 ”

４

、本次交易进入上市公司的中小学教材租型出版业务资质准备情况。

为接收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注入上市公司的教材租型业务及相关资产， 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在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郑东新区分公司”，注册号：

４１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２３９９６

（

１－１

），经营范

围：国内版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郑东新区分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取得河南省新

闻出版局颁发的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证号：新出审豫批字第

０００２７－０１

号。 上市公司已经具备经营教材租型业务的资格，可以开展该等业务。

５

、本次交易进入上市公司的中小学教材租型出版业务的全部债务转移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交割日， 本次交易进入上市公司的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中小学教材租型出版业务的

全部外部债务家均为银行债务，共计贷款本金人民币

９０００

万元，为此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６

日对贷款本金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出具承诺函，兴业银行郑州分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对贷款本金

４０００

万元出具承诺函，同

意转移贷款主体至上市公司及待资产交割完成后与上市公司签订贷款合同。

６

、上市公司的原有职工的安置情况。

上市公司原有在职职工共计

２９２８

人，根据焦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证明，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

已与

２９１４

名员工解除了劳动关系，占公司全部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为

９９．５２％

。 公司管理人已对每名解除劳动关系的

职工支付了经济补偿金。 按照集团公司与焦作市政府达成的有关协议，上市公司尚有在岗员工

１４

名，负责上市公司

的正常运营，待本次交易完成后，与上市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向焦作市政府领取经济补偿金。

根据相关协议约定，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原有员工已全部与上市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已向焦作市人

民政府领取经济补偿金，进行了妥善安置。

７

、上市公司新进职工的劳动关系转移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召开联席办公会，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本部进入上市公司人员问题形成

决议。 集团公司本部进入上市公司人员共计

３３

人，按照工作需要、自愿报名和组织决定的原则确定。这些人员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全部与集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由上市公司接收并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 目前，上市

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稳定。

８

、注入上市公司资产中土地产权过户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由集团公司注入上市公司资产中的土地为

１２

宗，其中：作价出资土地

４

宗的产权

过户全部办理完毕，取得新证；出让土地

８

宗，已有

５

宗的产权过户办理完毕、

２

宗土地等待上市公司更名后再办更名

到上市公司名下、

１

宗土地未办理证，具体情况如下：

取得作价出资土地

４

宗：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新持证人）作价出资土地

２

宗（其一：郑州黄河路北、经五路东，新土地证号码：郑国

用［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２６２

号，土地证面积

６２８０７．７１

平方米。其二：郑州商城路南、北顺城街东，新土地证号码：郑国用［

２０１０

］字

第

０２６３

号，土地证面积

１９１４６．９

平方米）。

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新持证人）作价出资土地

２

宗（其一：新土地证号郑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６８

号，土地面积

１３２４１．２

平方米。 其二：新土地证号郑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６７

号，土地面积

５７７４．１９

平方米）。

取得出让土地

５

宗：

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新持证人）土地

１

宗（郑州经开第二大街东，新土地证号码：郑国用［

２０１１

］字第

０２５３

号，土地证面积

３３０９３．５２

平方米）。

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新持证人）

２

宗（其一：郑州经七路新土地证号：郑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５３５

号，土地证面积

３９００．３

平方米。 其二：郑州开源路新土地证号：郑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５３４

号，土地面积

３２１０３．６

平方米）。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新持证人）土地

１

宗（新土地证号郑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１

号，土地面积

４３４８．１

平方

米）。

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新持证人）土地

１

宗（新土地证号郑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７８

号，土地面积

８０９０．００

平方米）。

等待上市公司更名后再办理更名到上市公司名下土地

２

宗：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持证人），土地

２

宗（其一：新土地证号京兴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６９

号，土地

面积

３４２８８．０８

平方米。其二：新土地证号京兴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６８

号，土地面积

５６６８７．２３

平方米）。集团公司本部中小学

教材租型出版业务资产中北京的这两宗土地目前土地证在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名下，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产权

没有任何瑕疵。 上述两宗土地本次交易需要装入上市公司，目前，集团公司正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需等待上市公司

更名的法定程序完成后，直接办理过户到更名后的上市公司名下。 根据国家税法规定，土地投资可以免征营业税、土

地增值税等相关税费，相关申请免税手续已经报北京大兴税务部门，集团公司正在等待税务部门的免税批复，待拿

到免税文件后立即到土地部门办理过户手续，集团公司已经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前办妥过户手续，在产权过户手

续办理期间，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存在任何问题。 以上两宗土地的账面价值为

４３

，

６９９

，

９９９．９４

元，占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账面净资产

１

，

１５３

，

３９８

，

４８３．１６

元的比例为

３．７９％

；评估值为

６６

，

０４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净资产评估

值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的比例为

４．８２％

。

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未办理土地证

１

宗土地情况说明：

本宗土地为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土地， 土地性质为出让， 位于郑州市经开第三大街与经北二路南的土

地，已与郑州市土地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签订国有土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号：

２０００－０２６

号，已缴纳土地出让

金，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但因郑州市经济开发区原因造成土地证多年未能办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郑州

市经济开发区启动了土地遗留问题的解决，并将该宗土地纳入了重点解决范围，目前，郑州市、区两级政府已经启动

办证手续，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办理土地证相关手续，集团公司已经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前办妥过户

手续。 该宗土地账面值

６７３

，

０２６．３５

元，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账面净资产

１

，

１５３

，

３９８

，

４８３．１６

元的比例为

０．０６％

；评估值

３

，

１６５

，

５００．００

元，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净资产评估值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的比例为

０．２３％

９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关于本次交易拟进入上市公司各单位未办理房产证房屋建筑物权属价值、承诺及办理情

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已经纳入评估范围的拟进入上市各单位的房屋

建筑物共

１２７

宗，建筑面积合计

２２７

，

２１６．８２

平方米，其中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筑物共有

３３

宗，建筑面积为

３５

，

９５６．０６

平方米，未办证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为

１５．８２％

。 未办证房屋建筑物的账面价值

６９

，

０９８

，

６４７．６５

元，

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账面总价值

１

，

２６８

，

６７１

，

８７７．４２

元的

５．４５％

；未办证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

７７

，

０２０

，

０２７．００

元，占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总价值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的

５．６２％

。

上述资产中，

１

宗建筑面积最大、 账面和评估价值最大的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在郑州开源路新建的智能办公楼

在

２００９

年进行上市公司资产评估时，未投入使用，也未办理房产证，当时评估申报表上的办公楼名称为北区大象社

智能化办公楼，其建筑面积

１７

，

４７７

平方米，占进入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为

７．６９％

。 账面价值

４７

，

７７０

，

８５４．４４

元，占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账面总价值

１

，

２６８

，

６７１

，

８７７．４２

元的

３．７７％

；评估价值

５３

，

７９４

，

２００．００

元，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总价值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的

３．９３％

。

２０１１

年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在办理房产证时，一栋楼房产证名字为综合办公楼（郑房权证字第

１１０１０４８２８７

），一

栋楼房产证名字为生产楼（郑房权证字第

１１０１０４８２８８

），两栋楼合称智能办公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由于该宗资产已办证，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筑物已剩余

３２

宗，建筑面积为

１８

，

４７９．０６

平方米， 未办证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为

８．１３％

。 未办证房屋建筑物的账面价值剩余为

２１

，

３２７

，

７９３．２１

元， 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账面总价值

１

，

２６８

，

６７１

，

８７７．４２

元的

１．６８％

； 未办证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剩余为

２３

，

２２５

，

８２７．００

元，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总价值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的

１．６９％

。

集团公司已承诺：保证上述拟进入上市公司房产的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现实的以及潜在的产权争议，无抵押

或减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正常使用。 对于该等房产已具备办证条件的，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前办妥过户手续，对于不

具备办证条件的，集团公司保证上市公司对该等房产的合法拥有权和使用权，若因被相关部门要求强制拆除或被处

以罚款而导致注入资产价值发生减损的，集团公司承诺以现金的方式予以补足。

本次交易双方已对上述资产的处理签订有关协议和出具承诺保证，本公司认为，不影响购入资产的交割，不会

损害本公司利益。

１０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审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止的损益进行审计，由于对审计结果已有约定，本公司认为不影响购入资产的交割。

四、本次交易资产交割之其它相关及后续事项

１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情况

除本报告书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开披露的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修订稿）》的情形之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有关资

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存在差异的情形。

２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３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及承诺，目前交易双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条款履行，无违反约定的行为。

协议及履行情况：本次交易主要涉及到上市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双方，上市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已签

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交割事项之协议书》等。 截止到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协议已生效并开始执行。

承诺及履行情况：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对新增股份锁定、盈利预测及补偿措施的承

诺、整体上市及补偿措施的承诺、或有损失赔偿、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进入上

市公司事业单位身份员工退休金补差等事项做出了相关承诺； 以及本次交易不进入上市公司相关单位出具的有关

承诺。 上述相应承诺已经或正在履行，部分承诺的履行条件尚未出现，尚待承诺人根据将来履行条件的出现与否履

行。

４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手续尚需办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本次交易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资产购买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新股手

续尚需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票登记。

５

、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登记手续尚需办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本变更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次认购所取得的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

份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托管手续，登记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总

数变为

４３９

，

７１７

，

８７８

股。 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６

、重组方需继续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由于部分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条件尚未出现，因此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尚未就相应

协议及承诺实际履行。 在该等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况下，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尚需继续履行相应协议或承

诺。

五、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核查意见的结论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原证券出具《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资产交割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结论意见如下：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批准、 核准、 实施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

及的全部标的资产之资产交割事宜已经办理完毕， 相关各方也已经根据约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到的相关人

员做出了妥善安排。 前述交易标的资产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正在审计，部分资产正在办理所有权证，由

于已出具补偿措施及相关约定，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资产交割实施办理，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上市公司

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发行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的股份登记

相关手续，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六、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融商律师出具《北京市融商律师事务所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

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融商证律字［

２０１１

］第

ＺＹ０６－０１

号），法律顾问意见如下：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焦作鑫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除法律意见书披露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目标资产已分别合法地交付或过户给相应资产接收方焦作

鑫安；焦作鑫安在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出的信息披露与实际情况及实施情况相符，不存在

差异；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未出现违背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相关承诺的情形；焦作鑫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生更换的行为合法、有效；在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中，焦作鑫安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 也不存在焦作鑫安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焦作鑫安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定向发行的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尚未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重组所涉资产交割实施完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新

增股份上市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焦作鑫安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引致的增发股份登记事宜以及注册资本

增加事宜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并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

本、股本等事项的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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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１

号文件《关于核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原出

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２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２

号文件《关于核准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焦作鑫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３

、上市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签订的《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割

事项之协议书》

４

、上市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订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资

产交割确认书》及其附件

５

、中勤万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的（

２０１１

）中勤验字第

０６０３７

号《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６

、中勤万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出具的（

２０１１

）中勤验字第

０６０３８

号《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７

、中原证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出具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８

、融商律师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出具的《北京市融商律师事务所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融商证律字［

２０１１

］第

ＺＹ０６－０１

号）

９

、上市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签订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１０

、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开披露的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

九、备查方式与地点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报纸或网址查阅本报告书和有关备查文件：

１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２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焦作市民主路北路

１５

号

办公地址：河南焦作市神州路西段

１６９８

号焦作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

１

号公寓

电话：

０３９１－３６８０６６７

传真：

０３９１－３５６０９９５

联系人：毋晓冬

４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

１８

层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０３３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３９

联系人：胡 轩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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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40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11-

临

036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之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用轻量化高性能铝合金一期项目通过环保验收和消防验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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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通科技

"

）使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建设

(

已于

2011

年

1

月用募集资

金实施置换，详见公告编号为

"2011-

临

003"

的《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募

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

的

"

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

限公司汽车用轻量化高性能铝合金一期项目

"

（以下简称

"

亚通科技募投项目

"

）的基础建设、

主要生产设备、环保、安全、公用工程、仓储等配套设施的安装调试目前已基本完成。

本次环保验收内容为设计产能：年产精密热交换铝管

20,000

吨、可锻高强度铝镁硅合金

棒材

15,000

吨、制动系统用铝型材

12,000

吨、耐磨高硅铝合金棒材

3,000

吨。 海安县环境保护

局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同意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5

万吨汽车用轻量化高性

能铝合金一期项目通过环保验收， 并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签发了 《江苏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

许可证编号：海环许证字

0751

号

)

。

2011

年

6

月

27

日，海安县公安消防大队综合评定该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合格。

亚通科技募投项目预计

2011

年管材、型材和棒材合计设计产能达到

15,000

吨，其前道工

序熔铸的铸棒设计产能达到

50,000

吨。 根据市场预测和公司的安排，亚通科技预计

2011

年产

销管材、型材和棒材合计

8,000

吨，生产前道工序熔铸的铸棒

50,000

吨

(

供自用和公司及公司

子公司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使用

)

。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亚通科技募投项目的成功实施将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发展目标、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

于巩固现有客户基础、扩大市场占有率，有利于充分发挥生产规模效应，促进公司产品结构

升级。

亚通科技募投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

46,350

万元，

2012

年预计达产

70%

，

2013

年预计达

产

100%

，项目

100%

达产后年销售收入预计为

120,000

万元、年均税后利润预计为

12,293

万元。

（详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三、其他事项

公司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汽车用轻量化高性能铝合金一

期项目。 由于项目建成至全面达产需要一定时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市场环境等方面

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项目的实施，从而影响公司的预期收益。此外，项目实际建成后所产生

的经济效益、销售价格、生产成本等都有可能与公司的预测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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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2011-016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告„«¸告…告¶›˚´»Æ¨«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

告…¨•”˝˝Œ告ß
，

†¢¶告„«‚告告—告˜—Ø…告…˙告告
、

、告

告…—告‡´̊ 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告£告告̈ 、
。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以电话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

会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下午

16:00

，在江苏省吴江市松陵镇八坼社区公司会议室如期举行。

会议由宋七棣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人，现场实到

8

人，独立董事陈尚芹出差在外，委托独

立董事朱雪珍出席并代为表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远期结售汇内控制度

>

的

议案》。 《远期结售汇内控制度》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度》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该公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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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2011-017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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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有足够的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资

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根据

2011

年度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以下两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具

体如下：

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市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授信总额为人民币贰亿

元，内容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申请授信额度，授信总额为人民币贰亿元，内容

包括贷款、保函、保证金等信用品种。

公司采用信用方式， 并以本公司出具所有资产不得抵押于任何第三方的书面承诺为前

提，期限为一年。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宋七棣先生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上述授信业务， 其所签署的各项授信

的合同（协议）、承诺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本公司一概予以承认，由此产生的法

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一概由本公司承担，必要时，董事会授权的代表有权转委托他人履行其职

责，受转托人的行为视为董事会授权代表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亦由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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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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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2011]456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3200

万股新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通

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1]129

号）同意，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

2011

年

6

月

24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并授权公司董

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2011

年

6

月

28

日取得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

资本由

9500

万元变更为

12700

万元，实收资本由

9500

万元变更为

12700

万元，公司类型由股份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控股）。同时因公司上市完善后的

《公司章程》在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备案手续。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

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通市通州区四安镇庵东村

法定代表人姓名：姜煜峰

注册资本：

127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27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电动机、发电机定转子铁心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电动机、电气

控制设备、电动工具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风力、柴油、水轮、汽轮发电机设备及配件的研

发、制造、销售、服务；专用设备、专用模具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电机制造专用材料的采

购、加工、销售、配送、仓储、服务；金属切削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成立日期：

1988

年

6

月

24

日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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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28

日，中国经济网刊登了标题为《乐视网起诉精伦电子 影视剧

IPTV

版权受

关注》

(

以下简称

"

报道

")

的文章，该报道称：

"6

月

28

日，国内第一影视剧视频网站乐视网对外

宣布，已经取证精伦电子侵权乐视网部分影视剧

IPTV

版权，目前已陆续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公司已就上述报道向有关方面核实

情况，特作澄清声明如下：

一、精伦电子

H3

系列智能电视电脑是为消费者构建的便捷操作平台，是目前国内唯一

能与

GOOGLE TV

相媲美的家庭娱乐产品，

H3

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电脑，属于电子消费品。 公

司是电子消费品提供商，并非影视内容提供商。

二、公司尊重我国版权制度和相关法规，反对任何形式的版权侵权行为。 公司服务器和

产品中没有预存任何侵犯他人版权的影视内容，不构成对版权所有人的侵权。

三、消费者通过精伦电子的

H3

智能电视电脑，可以非常方便地观看数十万部影视作品，

这些影视内容分别由国内多家具有合法资质及相应版权的较大视频网站提供链接。 公司与

这些网站签署了合作协议，相关影视内容的版权责任由提供内容的相关网站承担。目前本公

司产品尚未与乐视网直接链接。

四、针对该事项，公司已委托法律顾问积极应诉，以避免该诉讼对本公司造成损失及

不利影响。 公司已收到《应诉通知书》并将原件寄交律师处理，暂时无法对其内容进行详

细披露，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原件后，将于

2011

年

7

月

1

日披露《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的

公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报刊，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30

日


